附件2
徽州区交通运输2022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
	序号
	抽查任
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发起
方式
	抽查主体
（层级）
	抽查对象
	抽查
基数
	抽查
比例
	抽查
时间段
	备注

	1
	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检查
	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企业、货运车辆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

	
	
	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企业、危险货运专用车辆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牵头部门联合抽查项目，配合部门公安

	2
	道路运输客运经营的监督检查
	班车客运经营许可、客运班线许可的监督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客运企业、班车客运车辆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牵头部门联合抽查项目，配合部门公安

	3
	道路运输站（场）经营的监督检查
	道路运输客运站（场）经营的监督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客运输站场经营人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牵头部门联合抽查项目，配合部门卫健委

	4
	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运营服务的检查
	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运营服务行为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人、公交车辆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根据实际自行确定
	11月底前
	

	5
	巡游出租车经营的监督检查
	巡游出租车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巡游出租车经营人、出租车车辆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牵头部门联合抽查项目，配合部门市场监管

	6
	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为的监督检查
	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为的监督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驾驶员培训机构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

	7
	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监督检查
	机动车维修经营的监督检查
	自行组织发起
	徽州区交通运输局
	机动车维修经营人
	经营企业实际数量
	总体比例不超过5%，根据信用类别不同，对守信、警示、失信、严重失信企业分别按1%、10%、50%和80%比例抽取。
	11月底前
	牵头部门联合抽查项目，配合部门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部门


备注：1.各单位要根据监管平台提供的企业信用状况，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等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中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，对守信企业，合理降低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避免不必要的检查；对失信和严重失信企业，适当提高抽查的比例，实行严管和惩戒。2.请各单位于6月30日和11月30日前分别将本单位、本部门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开展情况统计反馈至市局法规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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